
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合同纠纷。2021 年 8
月，付某与某食品公司签订协议，约
定付某长期向食品公司订购“某风
味香肠系列产品”用于经销，在协议
有效期内，食品公司不得自行生产
或向第三方流出任何同类或类似产
品。

2022年7月，付某发现食品公
司在某直播平台开设网店，销售与
自己订购商品相同的“风味肠”，付
某随即要求其停止销售。但食品公
司并未理睬，仍然进行直播销售，日
成交量近3万单，销售“风味肠”货品
量约18万根。由于付某不断催促
停止销售，食品公司切断了对付某
的产品供应，付某无奈将食品公司
诉至绿园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除
双方签订的订购协议，食品公司赔
偿违约损失90万元。

庭审现场，食品公司辩称，我方
在直播销售前，曾多次和付某联系，

督促其积极履行订购协议。距离合
同第一年的有效期仅一个月，但双
方约定的100万元订货指标，付某
仍有三分之二没有完成，销售业绩
太差。我方曾表示直播推广的销量
数据可给予付某，也可以额外多给
一些提点，但是付某碍于面子予以
回绝，我方认为以其能力根本无法
完成100万元的销售额。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付某与被
告食品公司签订《订购协议》，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照合同
约定履行义务。合同内已经约定：

“食品公司除甲方订单所购产品外，
不得自行生产或流出任何‘风味系
列产品’及同类或类似产品。”被告
食品公司以线上形式销售“风味
肠”，进行直播带货的行为违反了合
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的
违约行为侵占了原属于原告的潜在
市场，致使面对已经完成订购的市
场群体，原告的同类产品无法短时

间再次出售，影响了原告的销售，致
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原告解除
《订购协议》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倘若计算因被告违约
行为造成原告的损失，需要双方置
于相同的条件下（同一销售渠道、相
同或相类似产品）得出的结果才具
有合理性。被告直播当日的销量、
签订的直播合同、邮寄合同具有参
考价值，可以作为计算原告损失的
依据。在答辩状中被告已计算出最
终回款总额52.8万元。根据原告计
算公式计算出被告违约造成的损失
为1.26万元，考虑议价能力、退单情
况、邮寄费用等因素，法院酌定1万
元为原告的预期利益。综上所述，
法院判决原告付某与被告食品公司
签订的《订购协议》解除，被告食品
公司赔偿原告付某损失1万元。

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
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
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庭直接执行工作的暂行规定》，在
全省法院拓点扩面开展人民法庭直
接执行工作，为偏远地区人民群众
申请执行切实提供方便，使人民群
众更加直观地参与司法活动，为他
们带来“看得见”的公平正义。

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派
出机构，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吉林

省80个基层法院中，有62个法院设
置了人民法庭，多数设在乡镇，距离
法院驻地较远，超过50公里的35
个，其中4个人民法庭距离法院驻
地超过100公里。由于多数人民法
庭仅承担审判职能，胜诉当事人只
能远赴基层法院申请执行，给他们
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暂行规定》对人民法庭直接
执行的工作原则、案件管理、人员配
置、装备保障均进行了明确规定，除

人民法庭审结案件外，所属基层人
民法院审结的部分民事案件和刑事
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均可由
人民法庭直接执行，大大方便了人
民群众申请执行,既厘清了人民法
庭和所属基层法院对执行案件的管
辖分工，还就加强人民法庭立案、审
判和执行工作协调配合，提出一些
具体工作要求，确保人民法庭直接
执行工作取得良好的执行质效。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11月29日，省公安厅高速
公路公安局四平分局民警在靠
山屯服务区开展巡逻检查工作
时，查获一起驾驶员驾照吊销
仍驾车上路的违法行为。

当民警对一辆货车进行
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员戴着
口罩、帽子，很难看清楚其面
目，民警让其露出五官，与其出
示的证件照片进行比对后，发

现证件照片并非其本人。该驾
驶员起初拒不承认，一再强调
证件是本人所有，在民警的再
三追问下，该车驾驶员终于承
认自己的驾驶证于2019年被
吊销。随后，民警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对该车驾驶员实施机动
车驾驶证被吊销驾驶机动车的
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一、什么是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

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
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
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
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
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二、谁有权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
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
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
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
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
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
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
带民事诉讼。

根据上述规定，有权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为：
被害人本人、被害人的法定代
理人、近亲属。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
赔偿范围是什么？

1.一般赔偿项目大致包括
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康复
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辅助器

具费、丧葬费等，不包含精神
损失费。

2.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中一
般不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
偿金，但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
题自行达成调解、和解协议处
理的不受到限制，可以包括残
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

3.除外情形，在驾驶机动
车构成犯罪且造成致人伤亡或
者财产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依
法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
赔偿金和精神损失费。

法官提醒：在一般的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赔偿范围不
包含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
精神损失费，只包括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交通费、康复费、误
工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丧
葬费等。但是存在两个例外：
第一，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
者调解的，不受上述赔偿项目
的限制；第二，在涉及驾驶机
动车犯罪的案件中，仍然需要
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
精神损失费。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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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长春二道法院带你了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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